


举办社科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申请表

	申请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举办：1、报告会；2、研讨会；3、讲座；4、论坛；5、其它

	办会
主题
	

	主讲人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党派
	
	文化程度
	

	
	籍贯及
工作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
电话
	

	
	主讲内容
	

	办
会
宗
旨
和
目
的
	

	办会时间及地点
	
	参加对象及人数
	

	申请单位意见
	   

              
签字：                   （单位公章）

	同级主管部门意见
	            
             



 签字：                    （单位公章）

	审批单位意见
	



 签字：                    （单位公章）

	备
注
	



填表说明1.在表格空白处填写好相应内容，“申请单位意见”栏须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2.县市区申请举办的活动须报请同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初审、审批单位同意后方可按期举办，市直单位申请举办的活动报请审批单位同意后即可按期举办，市直单位二级机构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申请举办的活动须报请主管部门初审、审批单位同意后方可按期举办；3.申请表须附活动方案、主讲人简介及发言主旨等相关内容，主讲人为多人请另附页进行介绍说明。4.申请表一式三份，审批完成后，申请单位、同级主管部门、审批单位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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